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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107學年度第1次 

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推動新課綱輔導委員輔導諮詢表 

學校名稱 國立南投高商 辦理日期與時間 107.09.14 

學校地址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一段993號 

聯絡人 

單位 教務處 職稱 實研組長 

姓名 張斐雯 電話 (049)2222269轉2206 

行動電話 0920-012267 傳真 (049)2244063 

E-mail pipy1126@gmail.com 

參與本次

輔導諮詢

之人員 

對    象 

校長 處室主任或兼任行政職務教師（含組長、科主任） 

教師（含各學科召集人） 

□其他（請註明）： 

人    數 21人 

學校已規

劃之進度 

(可複選) 

請配合「學校推動檢核表」進行勾選。 

已成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課程發展核心小組或相關組織。 

已完成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初稿之發展。 

已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草案之撰擬。 

已完成一般科目教學重點（與學生圖像對應）之規劃。 

已完成群科教育目標及科專業能力（與學生圖像對應）之規劃。 

已完成群科課程規劃（科目與專業能力對應）之檢視。 

已完成科課程地圖之規劃。 

已完成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。 

已完成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草案之撰擬。 

已完成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表之規劃。 

□已完成學生選課規劃與輔導之規劃。 

已完成課程實施空間需求檢視。 

已完成課程實施設備需求檢視。 

已完成教師專業增能推動規劃。 

學校目前

辦理的困

難與問題 

(請條列) 

1. 彈性學習時間之全學期增廣或補強課程，其採計學分與否，應如何界定？ 

2. 學生若於彈性學習時間已選讀採計學分之課程，學期中經遴選為選手，若於

學期中改參與選手培訓，原選讀之課程學分是否無法採計？ 

輔導委員

建議 

(請條列) 

1. 學生修讀彈性時間，並符合以下要件者，其彈性學習時間得授予學分: 

(1).修讀全學期授課之充實(增廣)教學或補強性課程。 

(2).修讀期間缺課節數未超過該教學成全總三分之一 

(3).修讀後經任課教師評量後，學生學習成果達及格基準。 

(請依照最新公告之「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辦理) 

2. 不一定，理由同上。 

輔導委員 （請簽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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